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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监控的路口

更需自觉

行走在路上，往往看到这
种现象，在有交警执勤或者摄
像头监控的路口，大部分人都
能遵守秩序。但一旦走到没有
交警或者摄像头的路口，大家
立即乱了套。骑自行车、电动车
的人不愿意等红灯，不顾行驶
的汽车和自身生命安全横穿马
路；有的汽车司机也不自觉，明
明黄灯甚至红灯都亮了，他们
也一加油门抢过去了。一旦发
生了一点险情，便是司机狂按
喇叭，行人大爆粗口。

很多人似乎没有想明白，
交通规则并不是为了限制自
由，而是保护安全。事实也证
明，无监控路口事故发生的几
率，远远大于有监控的路口。那
些在无监控路口抢道乱走的
人，觉得偷着违一下章，似乎占
了些便宜，但其实已经把自己
置于危险的境地。一旦发生了
事故，只能是追悔莫及。

古人论及人的修养，讲究
“慎独”。也就是在没有人监视
的情况下，以道德约束自己不
去犯错误。这种做法放在如今
的交通出行中，依然有可借鉴
之处。

众人拾柴火焰高。打造文
明城市，每个市民都有不可推
卸的义务，遵守交通规则、文明
出行是塑造城市文明不可或缺
的环节。出行在路上，不要只想
着自己，还要想想别人，互相让
一让，道路就会更宽敞。与人方
便，也是与己方便。

(济南读者 朱国荣)

职教集团化别忽视了学生权益
张榕博

10月31日，《山东省职业教育
集团管理办法》正式印发。职业教
育集团的发展，从这一天起有了

“总纲领”。《办法》规定，政府、行
业、企业和职校将要“拧成一股
绳”共同前进。可以想见，在各方
的共同配合下，职业教育集团能
够将学校的人力资源优势更快地
转化为企业生产力，实现学、研、
产的纵向贯通，这无疑是一件多
方共赢的好事。

在传统的观念中，职业教育
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培养
应用技术人才为主的职业教育，
所获得的资源和政策扶持，较之

普通教育而言，可谓少之又少。很
多职业院校，一直没有走出“办学
条件差、社会不认可”的怪圈，发
展空间一再受到挤压。在巨大的
生存压力下，不少职校之间为了
争夺有限的生源甚至互相拆台，
形成了恶性循环。

近几年来，职业教育对于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逐步显现。
某些职校毕业生的收入，远远超
出了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市场的
需求，也在引导社会各界重新认
识职业教育。2013年，山东省接连
出台优惠政策，中职教育学费全
部免除、中职公用学费财政拨款、
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学分互
认学籍互转等一系列措施，给职

业教育渐次“松绑”。而此次鼓励
职校与企业合作、跨区域合作办
学等政策的出台，说明职业教育
发展的最后几块“天花板”，也已
经消失。

不过“松绑”之后，失掉了诸
多约束的职业教育，必须珍惜这
种难得的发展机会，尊重规律并
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国内
一些较早放开职业教育校企联
合办学的省份，已经有了不少教
训。很多“半工半读”的职校生，
在学校的组织之下，沦为企业非
法用工的廉价劳动力。原本需要
接受教育的职校学生们，被校方
打着“实习”的名义在合作企业
里辛苦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报

酬。
而在新颁布《办法》中，更多

的是鼓励和扶持职教集团发展
的方针，但有关指导和监督的内
容，稍显单薄。有经济学家曾表
示，缺乏约束的市场与充满约束
的市场同样危险。对于职业教育
集团的发展，在鼓励他们“正当
获利”的同时，也要谨防“唯利是
图”的倾向。职校集团中，职校与
企业应该形成相对对等的合作
关系，而非雇用关系。学校的办
学独立性、学生用工的合法性必
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只有如此，
才不会背离了促进职业教育发
展的本意。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搞装修”掩盖不了办公室超标

“纠四风”力度越来越大，我
省多地不少单位开始进行自查整
改，清理面积超标的办公用房。尽
管看上去声势不小，但仍有不少
单位为了应对检查，想出了不少
变通的办法。

领导从大屋搬进小屋，然后
往大屋里多安排几个人，已经是
常见的办法。但也有些人把规定
执行得走了样，有的把大屋隔成
小屋，外面做会客室用；更有人
多往办公室搬几张桌子，占用面

积。本来为了反形式主义，但应
对做法，又成了一种新的“形式
主义”。

但无论如何想点子，总有一
样尴尬挥之不去，那就是无论怎
么归拢整合，单位的平均办公面
积怎么算都是超标的。面对着清
理出来的空房间，很多单位不知
该如何处置，进退两难。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在此时已经不单纯是一句哲理，
更成了一种真实的写照。

事实上，办公用房是否超
标，几乎不用精确的测量就能得
出结论。近年来，很多地方争相
兴建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甚至
有互相攀比的趋势。一眼看过

去，就免不了超标准建设的嫌
疑。这种超标，很容易滋长公职
人员高高在上的特权意识，也在
无形之中拉大了群众与政府的
距离，贻害不浅。

而如今，中央提出“纠四风”
的本意，就是要督促公职人员放
下权力意识，从思想根源上重树
勤政廉洁、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服
务意识。对政府部门的办公条件
进行严格限制，就是一种具体的
操作方式。

然而，还有不少人按照惯性
思维，认为“纠四风”总会过去。临
时性、象征性地做些动作，蒙混过
关便万事大吉了。搞搞再“装修”，
过后再拆掉，办公超标的问题没

有得到根治，反而又耗费了不少
公款和大家的精力。

因此，“自查”只是初步阶段，
关键得让“整改”见到成效。首先，
对于那些涉嫌超标的单位，应该
找出相应的责任人承担责任接受
处罚；对于超出标准的办公面积，
应当尽快地找出再利用方案，不
能让国有资产闲置无用。如果这
些办公场所得到了有效利用，那
么出现“回流”的可能性将大大降
低。

很多单位在超标建房的时
候，都抱着房子盖起来后“木已成
舟”的侥幸心态。想要杜绝类似的
倾向，必须坚决地依法办事，让惩
戒措施落到实处，打到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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